朝阳区业主个人信息联动核实工作机制
（审议稿）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依法规范物业管理工作，维护物业管理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业主大会成立、业主委员会选举、换届等程序高效运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工作机制。
一、工作目标
进一步完善健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下的物业管理体系，探索形成物业管理过程中关键环节的长效机制，促进街乡、社区物业管理监督管理能力的提升。聚焦基层贯彻《条例》中关于业主信息核实环节的具体问题，厘清工作流程，强化工作落实。
二、工作原则
    坚持党建引领和服务导向，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减证便民、优化服务的部署要求，提高业主委员会组建工作规范化、标准化程度。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以及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积极落实物业管理职责，健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工作衔接配合，推动业主个人信息联动核实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三、工作任务
（一）需核实的自然人业主信息范围
根据《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候补委员应当为本物业管理区域的自然人业主或者单位业主授权的自然人代表，业主是自然人的，应符合以下条件：
1.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能力；
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3.符合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中关于居住期限的要求；
4.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不存在欠缴专项维修资金及其他需要业主共同分担费用的情况；
5.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与物业服务人无直接的利益关系；
6.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7.未有《条例》规定的房屋使用禁止规定的行为；
8.未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宜担任业主委员会的情形。
（二）业主信息核实主体
根据《条例》第三十一条及第四十条规定，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对提出申请的业主身份和申请进行核实，筹备组根据业主委员会候选人产生办法确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确定过程中，需对业主的信息进行核实。
根据《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换届小组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其间，需要对业主的信息进行核实。
（三）联动核实方式
按照确定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的工作要求，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和筹备组依据获取的相关信息对业主是否符合条件进行确认，核实获取方式如下：
 1.业主个人承诺。对于业主信息的第1至8项，可由业主本人自行书写承诺书，向筹备组提供。但有其他证据证明业主承诺内容与事实不符的除外；
2.向物业服务企业获取信息。对于业主信息的第4项，即是否按时交纳物业服务费、不存在欠缴专项维修资金及其他需要业主共同分摊费用等情况，筹备组可根据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缴费情况核实业主信息。对物业服务企业提供信息有异议的，业主可以另行提交财务凭证；
3.向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获取信息。对于业主信息第3项中的居住期限，可根据物业管理区域所在地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的相关情况进行确认。
4.通过网络检索查询信息
对于业主信息第6项，业主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筹备组可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查询获得。
5.通过各部门联动配合核实信息
对于业主信息第7项，业主是否存在《条例》第七十八条规定的房屋使用禁止行为，由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协助筹备组开展信息联动核实。在本单位掌握的行政执法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可根据实际需要，向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区房管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委朝阳分局、公安朝阳分局、区水务局和区园林绿化局等部门获取信息（详见附件2），相关部门应积极协助配合，提供核实情况。
如在核实过程中遇到疑难复杂情况，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可邀请相关部门召开业主个人信息联审工作会，共同就业主信息核实情况进行研究会商。
四、工作要求
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应对筹备组的核实工作提供协助、指导、监督。严格按照需核实的业主信息范围，认真履行信息核实工作。对收集到的业主信息，筹备组应妥善保管，且仅用于筹备工作。
在业主信息核实工作中，各相关部门应积极履职，相互配合，强化沟通衔接，对于工作中掌握的涉及物业管理领域的业主个人信息，积极协助各街乡做好核实工作，为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符合法定条件、把好入口关提供保障。
物业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个人信息核实工作参照本机制执行。
附件：1.业主承诺书（参考模板）
       2.关于XXX有无房屋使用禁止行为的核实情况（参考模板）






附件1.
业主承诺书

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
是                的业主。
本人在此承诺如下：
1.本人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自愿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且在任职期间有足够时间履行职责；
2.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状况能够满足业主组织工作需要。
3.本人符合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中关于居住期限的要求；
4.本人按时足额交纳物业服务费，不存在欠缴专项维修资金及其他需要业主共同分担费用的情况；
5.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与物业服务人无直接的利益关系；
6.本人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7.本人无《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的房屋使用禁止规定的行为。
8.本人无其他违反《管理规约》、业主共同决定的行为。


本人同意筹备组对以上信息进行核实，并承诺一旦查实有不符合《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相关条件的，本人自愿退出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委员会。                          

  承诺人：
                                 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XXX有无房屋使用禁止行为的核实情况

XXX街道/乡政府：
根据你单位提出的申请对XXX业主是否存在房屋禁止使用行为进行核实的工作协助函，我单位就相关情况进行了核实。
经核查，截止到X年X月X日，XXX（身份证号码）未发现其有违反《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第七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房屋禁止使用行为。特此说明。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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